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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7/2021_2022__E5_88_91_E6

_B3_95_E4_BF_AE_E6_c42_67196.htm 北京6月29日电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 》，该修正案是6月29日在第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次修正中有多个条款是对经济

类犯罪的量刑调整，这些条款也和会计人的工作密切相关。

具体包括： 五、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修改为：“依法负有

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

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

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六、在刑法第一百六十

二条之一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二：“公司、

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

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

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金。” 七、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

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

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



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

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

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

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

，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

罚。” 八、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

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

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九、在刑

法第一百六十九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

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下列行为之一，致

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

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

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

产的； “(二)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

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三)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

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

四)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

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的； “(五)无正当理

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的； “(六)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

款的规定处罚。 “犯前款罪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是单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十、

在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七十五条之

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

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

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

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 十一、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修改为：“有下

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单独或

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

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

期货交易量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

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

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帐户

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

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单位犯前款罪

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